
商学院“以证代分”相关规定及学分认定管理办法 

（2021 年修订） 

为了更好地适应学生个性化发展，给予学生学习更大的自主权和选择权，激发

学生的学习兴趣，突出学生“能力本位”的教育思想，制定商学院“以证代分”相关

规定及学分认定管理办法（以下简称“本办法”）。 

一、证书种类 

根据各专业情况，确定相关职业资格证书如下（见下表）。 

专业名称 职业资格证书名称 认定学分 

 

国际经济与贸易 

（初级）会计专业技术资格证书 2 

银行业从业人员资格认证证书 2 

证券从业人员资格考试合格证书 2 

外经贸单证专业证书 2 

助理跨境电子商务师 2 

跨境电子商务师（中级） 2 

 

 

能源经济 

（初级）会计专业技术资格证书 2 

银行业从业人员资格认证证书 2 

证券从业人员资格考试合格证书 2 

期货从业人员资格考试合格证书 2 

基金从业人员资格考试合格证书 2 

特许金融分析师（CFA）（一级） 2 

 

 

经济与金融 

（初级）会计专业技术资格证书 2 

银行业从业人员资格认证证书 2 

证券从业人员资格考试合格证书 2 

特许金融分析师（CFA）（一级） 2 

期货从业人员资格考试合格证书 2 

基金从业人员资格考试合格证书 2 

 

经济统计学 

（初级）会计专业技术资格证书 2 

银行业从业人员资格认证证书 2 

证券从业人员资格考试合格证书 2 



 

 

期货从业人员资格考试合格证书 2 

基金从业人员资格考试合格证书 2 

 

财务管理 

（初级）会计专业技术资格证书 2 

银行业从业人员资格认证证书 2 

证券从业人员资格考试合格证书 2 

基金从业人员资格考试合格证书 2 

 

市场营销 

（初级）会计专业技术资格证书 2 

银行业从业人员资格认证证书 2 

证券从业人员资格考试合格证书 2 

助理营销师 2 

电子商务数据分析师（中级） 2 

助理跨境电子商务师 2 

 

质量管理工程 

精益六西格玛绿带职业证 2 

质量管理体系内部审核员职业证书 1 

仪器设备校验员资格证 1 

 

物流管理 

（初级）会计专业技术资格证书 2 

助理物流师 2 

外经贸单证专业证书 2 

助理跨境电子商务师 2 

跨境电子商务师（中级） 2 

电子商务数据分析师（中级） 2 

 

 

 

工业工程 

见习工业工程师资格考试 2 

精益六西格玛绿带职业证 2 

质量管理体系内部审核员职业证书 1 

仪器设备校验员资格证 1 

（初级）会计专业技术资格证书 2 

电子商务数据分析师（中级） 2 

银行业从业人员资格认证证书 2 

助理物流师 2 

 



二、学分认定规定 

按照学生自愿申请的原则，并做如下规定。 

1. 一种职业资格证书最高认定为 2 学分。 

2. 每位同学使用职业资格证书认定学分最多不得超过 6 学分。 

3. 职业资格证书在原则上只能认定为专业选修及专业限选类学分。 

4. 认定选修课程节点时只认定学分，不折算成绩，不计入绩点。 

5. 学分一旦认定，不得再做更改。 

三、学分认定流程 

1. 由学生本人提出申请，认真、详实地填写《上海电机学院商学院“以证代分”

申请表》（后附）和《上海电机学院学生学分认定表》（教务处网站下载），并附

职业资格证书复印件，一式两份。 

2. 提交学生所在专业，由专业负责人审核无误后签字（盖章）。 

3. 再提交商学院教学副院长审批。 

4. 审批通过后，材料交至商学院教学办公室。 

5. 申请为每年 4 月和 10 月，逾期不予受理。 

 

本办法自 2021 年 4 月 1 日执行，最终解释权在商学院。 

 

 

上海电机学院商学院 

 

2021 年 4 月 

 

 

 

 

 

 



 

上海电机学院商学院“以证代分”申请表 

姓名   专业   班级   

学号  联系电话  

证书信息 

证书名称  证件号码  

发证日期  发证单位  

证书成绩 

类型Ⅰ 

□ 通过/合格 

□ 不通过/不合格 

 

类型Ⅱ 

□ 优秀 

□ 良好 

□ 合格 

类型Ⅲ 

（      ） 

如有，请填写具体分数。 

 

认定类型（专业选修/专业限选） 

课程性质 学分 

  

  

    我已知晓“以证代分”的相关规定，同意“以证代分”，并承诺以上所提供的信息真实、

准确。如有虚假，愿意承担一切后果。 

 

学生签字： 

 

年  月  日 

系主任或专业负责人意见： 

 

 

签字： 

 

年      月      日 

教学院长（主任）意见： 

 

 

签字： 

 

年      月      日 

注：① 本表由学生本人填写，不得涂改；② 学生填写本申请表时，需同时在网上申请学分认

定；③ 认定选修课程节点时只认定学分，不折算成绩，不计入绩点。 


